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配合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案 
 
 

計畫書 
 
 
 
 
 
 
 
 
 

 
 
 
 
 
 
 
 
 
 
 
 
 

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變
更
興
達
港
漁
業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高
雄
海
洋
科
技
產
業
創
新
專
區
）
案   

 

計
畫
書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雄 市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案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 

申請變更都市

計 畫 機 關 
經濟部能源局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公開展覽 
自民國 106 年 4 月 22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止 

（刊登於聯合報及台灣新生報 106.4.22 至 106.4.24）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日 期 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四）14 時 30 分 

地 點 本市茄萣區公所三樓會議室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106 年 5 月 26 日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 

部 級 
106 年 8 月 8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5 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 

 

 
 I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01 

第一節 計畫緣起 ............................................................................. 1-01 
第二節 法令依據 ............................................................................. 1-01 
第三節 計畫範圍、位置與面積 ..................................................... 1-02 

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 2-01 
第一節 上位計畫 ............................................................................. 2-01 
第二節 相關計畫 ............................................................................. 2-07 

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 3-01 
第一節 都市發展歷程 ..................................................................... 3-01 
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 3-04 
第三節 社會經濟現況 ..................................................................... 3-06 
第四節 土地使用現況 ..................................................................... 3-07 
第五節 土地權屬與管理機關 ......................................................... 3-09 
第六節 公共設施現況 ..................................................................... 3-10 
第七節 交通運輸現況 ..................................................................... 3-11 

第四章  整體規劃構想 ..................................................................... 4-01 
第一節 發展目標及策略 ................................................................. 4-01 
第二節 規劃構想 ............................................................................. 4-07 

第五章  變更內容 ............................................................................. 5-01 
第一節 變更理由 ............................................................................. 5-01 
第二節 變更內容 ............................................................................. 5-02 
第三節 變更後計畫 ......................................................................... 5-05 

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 6-01 
第一節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規定 ..................................................... 6-01 
第二節 開發方式與主體 ................................................................. 6-01 
第三節 經費來源 ............................................................................. 6-01 

附錄一、內政部同意辦理個案變更函 

附錄二、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紀錄 

附錄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5 次會議紀錄 

附錄四、106 年 5 月 12 日機關協調會議紀錄及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主管機關

同意變更文件 

 II 



圖目錄 
 
圖 1-3-1  計畫範圍示意圖 ......................................................................................... 1-02 
圖 2-1-1  興達漁港水域分區使用計畫圖 ................................................................. 2-02 
圖 2-1-2  興達漁港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圖 ................................................................. 2-03 
圖 2-1-3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整體空間功能示意圖 ................................................. 2-05 
圖 2-2-1  上位及相關計畫區位分布示意圖 ............................................................. 2-08 
圖 3-1-1  興達港遠洋漁港開港後空照圖 ................................................................. 3-01 
圖 3-2-1  計畫範圍內現行計畫示意圖 ..................................................................... 3-05 
圖 3-4-1  計畫區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 ................................................. 3-07 
圖 3-4-2  計畫區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 3-08 
圖 3-5-1  計畫範圍土地管理機關示意圖 ................................................................. 3-09 
圖 3-6-1  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示意圖 ..................................................... 3-10 
圖 3-7-1  聯外道路系統示意圖 ................................................................................. 3-12 
圖 3-7-2  計畫區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 3-13 
圖 4-2-1  規劃構想示意圖 ......................................................................................... 4-07 
圖 5-2-1  變更內容示意圖 ......................................................................................... 5-03 
圖 5-3-1  變更後示意圖 ............................................................................................. 5-06 
 
 

表目錄 
表 2-1-1  興達漁港碼頭分區使用長度統計表 ......................................................... 2-02 
表 2-2-1  上位及相關計畫彙整表 ............................................................................. 2-07 
表 3-1-1  興達漁港建港及漁港發展沿革綜整表 ..................................................... 3-02 
表 3-2-1  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一覽表 ................................. 3-04 
表 3-3-1  茄萣區各里人口綜整表 ............................................................................. 3-06 
表 3-5-1  計畫範圍土地管理機關面積一覽表 ......................................................... 3-09 
表 5-2-1  變更內容綜理表 ......................................................................................... 5-02 
表 5-2-2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 5-04 
表 5-3-1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一覽表 ......................................... 5-05 
表 6-3-1  實施進度及經費說明表 ............................................................................. 6-01 

 I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本案係依據民國106年1月13日行政院「離岸風電水下基礎設施之推動規劃」會議

結論（院臺綠能字第1060161526號函），建請經濟部依我國離岸風電推動時程，擬定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上位計畫，並請高雄市政府依都市計畫法及漁港法，就

用地計畫及漁港計畫之變更，於106年底前配合辦理完成。 

按上開會議決議，經濟部能源局刻正依據「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政策需求，

規劃高雄興達港區域產業轉型，於兼顧離岸風電政策及國內產業發展條件下，配合政

策依據，綜觀全球海洋科技發展趨勢，分析國內學研單位研發現況，考量興達港現有

優勢及在地產業特性，進行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規劃。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

富，過去偏向漁業資源和船舶相關發展，目前因離岸風電產業帶動，開始海洋風能之

開發，未來可在此基礎下，逐步導向整個海洋資源之開發應用。因此本計畫將專區以

「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海洋科技」、「創新材料」為四大發

展主軸研提「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該計畫業於民國106年4月13日由行政院

同意列為配合中央政策興建之重大設施。 

區位所在之興達港天候條件佳、潮差小，水域面積約201公頃、陸域土地面積約

156公頃，共計約357公頃，土地權屬多為公有土地，其既有港廓及碼頭設施完備，碼

頭長度合計5,420公尺，且碼頭後線多屬未開發土地，發展可塑性高。爰此，本計畫配

合中央及市府政策推展海洋關聯性產業需求，發展作為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之使用。

前揭計畫涉及中央推動重大建設，且時程急迫，為辦理工程用地取得，實有迅行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之必要，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規

定，業經內政部106年3月16日內授營都字第1060020129號函同意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

更（詳附錄一所示）。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

設施時」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1-01 



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計畫範圍、位置與面積 
本計畫位於興達港漁業特定區範圍內，臨港區分為第一期開發區及第二期開發區，

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包括乙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附）、漁業專用區、加油站

專用區、機關用地、停車場用地、污水處理場用地、港埠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

面積合計43.04公頃（第一期開發區約28.07公頃、第二期開發區約6.71公頃），詳如圖

1-3-1所示。 

 

 

 

 

 

 

 

 

 

 

 

 

 

 

 

 

 

 

 

 

 

 

 

 

 

 

圖 1-3-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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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藉由檢視與整合上位、相關計畫，以瞭解興達港與周邊地區發展方向，勾勒計畫

區現行推動之計畫發展定位，研析其對未來改善港區現有機能、促進產業發展與轉化

及活化土地利用之指導與影響。有關上位及相關計畫綜整如表2-2-1及圖2-2-1所示。 

第一節 上位計畫 
一、興達漁港漁港計畫（高雄市政府，民國 96 年） 

（一）計畫目標 

興達漁港為台灣地區規模最大且兼具近海、遠洋功能之漁港，因應整體漁

業環境之改變，原高雄縣政府與漁業署已達成朝休閒漁業、觀光遊憩，文化教

育及漁產物流中心等多元化發展之共識，並具體將遠洋港區範圍規劃為兼具傳

統漁業、觀光遊憩及遊艇工業等三大發展方向。其規劃目標如下： 

1. 因應漁業環境變化需求，維繫沿近海漁業生存。 

2. 漁港功能多元化，提高遠洋港區陸域與水域之有效利用與價值。 

3. 有效利用港灣及海岸資源，建設兼具漁業與休閒功能之漁港，提供民眾優質之休閒

娛樂場所。 

4. 塑造港區成為漁業文化公園，宣揚海洋文化教育。 

（二）水域分區使用計畫 

1. 水域 
興達漁港水域包括防波堤以外之外水區域約 22.7 公頃、外港口至內港口之

消波水域約 18.44 公頃，及內港口以內之港內水域約 160.5 公頃，合計水域面

積共 201.21 公頃。其中，港內水域包含航道水域約 38.4 公頃、近海泊地約 25
公頃、遊憩水域約 38 公頃及遠洋泊地約 59.1 公頃（詳圖 2-1-1 所示）。近海泊

地及遠洋泊地提供港區內近海及遠洋船舶使用，而遊憩水域則主要提供遊艇、

娛樂漁業漁船、客船、動力小艇等水上活動及遊憩用途船舶使用，非經主管機

關同意，作業漁船不得進入。 

2. 碼頭 
港區碼頭部分包括卸魚、休息、加冰（水）、加油、修護、檢查、公務、

遊憩及遊艇產業專用等碼頭（詳圖 2-1-1 所示），計畫碼頭長度如表 2-1-1 所

示，合計長度共 8,2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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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表 2-1-1  興達漁港碼頭分區使用長度統計表 

碼頭類別 
近海泊區 遠洋泊區 長度合計

（m） 長度（m） 水深（m） 長度（m） 水深（m） 
檢查碼頭 149.0 -2.8、-3.0 360.0 -7、-8 509.0 
卸魚碼頭 240.0 -2.8 400.0 -7 640.0 

加冰（水）碼頭 267.0 -2.8 － － 267.0 
加油碼頭 281.0 -2.8 345.0 -7、-8 626.0 
修護碼頭 247.5 -2.8 300.0 -7 547.5 
休息碼頭 1,171.5 -2.8 690.0 -7 1,861.5 
遊憩碼頭 250.0 -2.8 2,311.0 -4、-5、-6 2,561.0 
遊艇產業 
專用碼頭 

－ － 593.0 -5 593.0 

公務碼頭 － － 601.0 -5、-7 601.0 
合計 2,606.0 － 5,600.0 － 8,206.0 

資料來源：興達漁港漁港計畫，高雄市政府，2007年。 
 
 
 
 
 
 
 
 
 
 
 
 
 
 
 
 
 
 
 
 
 
 
 
 
 
 
 
 
資料來源：興達漁港漁港計畫，高雄市政府，2007年。 

圖 2-1-1  興達漁港水域分區使用計畫圖 

遊艇產業專用碼頭 

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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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三）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興達漁港陸域面積約156公頃，依水域分區使用計畫、漁港設施機能及相

關單位需求等劃設商業區、工業區、產業專用區、觀光遊憩區、戶外休閒區、

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加油站用地、文教用地、機關用地、公園用地、綠地、

廣場、污水處理場用地、港埠用地、碼頭用地、防波堤、護岸等用地，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詳如圖2-1-2所示。 
 
 
 
 
 
 
 
 
 
 
 
 
 
 
 
 
 
 
 
 
 
 
 
 
資料來源：興達漁港漁港計畫，高雄市政府，2007年。 

圖 2-1-2  興達漁港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圖 

二、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高雄市

政府，民國 106 年）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自民國69年發布實施，分別於民國76年辦理第一次

通盤檢討，民國87年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本案已於民國106年
3月14日公告實施。 

本特定區所屬上位計畫指導內容係朝向滿足現況居住機能、維護生態、以

及發展產業、提升觀光之面向發展，故參酌上位計畫及配合現況發展，未來本

計畫之發展定位分為六大區「海洋產業專用區：提供遠洋產業及附屬機能」、

「船舶製造維修區：發展新興遊艇產業」、「漁港機能：強化傳統漁業生產環

境」、「觀光商業機能：推廣海洋觀光遊憩」、「居住機能：創造休閒居住空

間」、「休閒機能：生態教育與休閒並重」，其構想包括： 
  

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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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海洋產業專用區：提供遠洋產業及附屬機能 

有別於近海漁港現有近海漁業產業，本區係提供作為遠洋漁業相關業種使

用，其機能主要包括漁會及拍賣市場、漁業關聯的冷凍、製冰、活魚搬運及船

舶修護、附屬設施如加油及污水處理等。 

（二）船舶製造維修區：發展新興遊艇產業 

配合遊艇產業之發展，以及臨港區優良之區位條件，故將臨水岸及岸線周

邊之土地劃設為發展遊艇產業重點區域，提供遊艇之展售、製造及維修整機能。 

（三）漁港機能：強化傳統漁業生產環境 

維持原有漁港機能，以販售新鮮漁貨集散中心為本特定區發展基礎以及，

可提供冷凍製冰、漁貨展售、水產加工、船具維修保養製造等漁業相關製造機

能，並結合鄰近休閒產業機能，提供漁業觀光、零售等複合性產業，朝多元化

漁港發展。 

（四）觀光商業機能：推廣海洋觀光遊憩 

遠洋漁港北側發展觀光遊憩活動，水岸前線以發展低強度之觀光度假產業

（水岸度假村），後線則賦予較高強度之複合式商業休閒中心、景觀飯店等使

用，創造新興觀光產業，其發展規模定位為以提供區域性休閒遊憩為主，預期

未來將引入南部地區之觀光人潮。 

（五）居住機能：提供休閒居住空間 

將整體居住機能分為三大區第一鄰里單元（新社區）剩餘區段徵收區暫無

開發需求，訂為次優發展地區；第二鄰里單元（舊崎漏聚落）及第三鄰里單元

（原社區）現有之主要集居地區，其發展目標以強化本區居住機能、提供休閒

開放空間為主。 

（六）生態機能：生態保護與教育為主 

將全區開放空間分為三處說明，分別為「濕地公園」、「港灣景觀綠廊」、

「海濱休閒步道」： 

1. 濕地公園 
以生態休閒發展為主題，將茄萣濕地之自然地景進行復育，保留區內動植

物生態，創造休閒與生態教育兼具之和諧環境。 

2. 港灣景觀綠廊 
利用公有綠地空間環境整理及景觀綠美化，將鄰近茄萣大排之兩側結合水

岸留設帶狀開放空間，提供更多的社區休閒與遊憩活動空間。 

3. 海濱休閒步道 
計畫區西側沿海岸線劃設由北而南的海岸休閒步道，提供民眾除漁港外另

一種遊憩空間，沿海岸線漫步觀賞海岸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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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整體空間功能示意圖 

三、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高雄市

政府，民國 106 年）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細部計畫核定案件業於

民國106年5月10日發布實施，其餘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再行辦理公開展覽以

及第二階段核定，遂配合本府海洋局針對漁港計畫之修正，調整合宜之都市計

畫內容，促進產業發展並參酌相關計畫及地區人文、自然環境及實質發展現況

之調查分析，妥予檢討土地使用分區之適宜性，修訂土地使用相關規定，本案

已於民國106年7月24日公告實施。 

變更內容配合「興達港整體發展規劃及漁港計畫修正」停十五用地、機九

用地、道路用地及停十二用地變更為乙種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應無償捐贈30%
之土地予高雄市政府；另本案考量濱海遊樂區開發誘因偏低，且土地權屬為公

有，現況做為綠美化之使用，予以解除濱海遊樂區附帶條件規定，變更為公園

用地、堤防用地及道路用地。 

四、能源發展綱領（經濟部，民國 105 年） 
「能源發展綱領」是依據「能源管理法」第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為國家

能源發展之上位綱要原則，現行版本為101年經行政院核定，本綱領除作為國家

能源相關政策計畫、準則及行動方案訂定之政策方針，並據以落實推動能源開

發及使用評估準則及研擬能源開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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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際減碳共識，並配合政府新能源政策之推動，同時確保我國能源

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之均衡發展，期達成114年非核家園目標。

其中，在綠色經濟之發展目標，係為強化節能、創能、儲能與智慧系統整合之

全方位發展，結合區域資源特性與人才優勢，以綠能帶動科技創新研發與在地

就業機會，創造綠色成長動能。 

五、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行政院，民國 98 年） 
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帶動相關產業及增

進國家永續發展，我國於98年7月8日公布實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其中，

該法規第6條指出「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

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20年內，每2年訂定再生能源推廣目

標及各類別所占比率」。據此，政府已經針對119年再生能源發展目標，5次滾

動式修正擴大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分別在99年公布10,858MW、100年修正提升

至12,502MW、103年修正提升至13,750MW、104年修正提升至17,250MW，並在

105年大幅提升修正再生能源目標為114年發電占比達20%。 

六、風力發電 4 年計畫（行政院，民國 106 年） 
風力發電4年計畫以臺灣風場為產業鏈本土化練兵場域，搶攻亞太離岸風場。

我國風力發電整體推動策略為「先陸域、後離岸」，前者為陸域風電之推動，

主要先開發優良風場，後開發次級風場；後者為離岸風電之推動，其策略為

「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以及「先淺海、後深海」。風力發電4年計畫(草案)
規劃在短程 (105年 )完成  4 架離岸示範機組、中程 (109年 )完成離岸風場  520 
MW, 與陸域合計共 1,720 MW、長程(114年)提前達成 3,000 MW，與陸域合計

共 4,200 MW。預估114年風力年發電量可達140億度，累計帶動投資超過新臺幣

6,100億元。 

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經濟部，

民國 106 年） 
經濟部能源局刻正配合「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政策需求，規劃高雄興達

港區域產業轉型，於兼顧離岸風電政策及國內產業發展條件下，規劃於興達漁

港原遠洋區建立「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以「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

程人才培訓」、「海洋科技」及「創新材料」為四大發展主軸研提「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專區上位計畫」，該計畫業於民國106年4月13日由行政院同意，列為

配合中央政策興建之重大設施，計畫經費55億元，計畫期程自106年至109年。 

首先將配合離岸風電政策推動，做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基地，及建置海洋

工程人才培訓、產業創新研發以及工程材料研發認證中心等，中長程則視海洋

科技研發及產業需求，適時引進相關新興產業，將結合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城及

南科路竹園區形成綠能科技廊帶，未來可提升本市加值型產業並將台灣發展為

亞洲綠能重要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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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計畫 
與本案相關之計畫包括策略性空間功能計畫、產業發展計畫及民間投資經營開發

計畫，摘要彙整如下： 

表 2-2-1  上位及相關計畫彙整表 

類別 計畫名稱 與本計畫 
之區位關係 與本計畫之關聯 

上
位
計
畫 

興達漁港 
漁港計畫 

興達漁港港區及其周

邊土地 
具體將遠洋港區範圍規劃為兼具傳統漁業、觀光遊憩，及遊艇

工業等三大發展方向。規劃兼具漁業與休閒功能之漁港，提高

遠洋港區陸域與水域之有效利用與價值，塑造港區成為漁業文

化公園，宣揚海洋文化教育。 

變更興達

港漁業特

定區計畫

（第三次

通 盤 檢

討） 

興達漁港港區及其周

邊土地 
本特定區所屬上位計畫指導內容係朝向滿足現況居住機能、維

護生態、以及發展產業、提升觀光之面向發展，故參酌上位計

畫及配合現況發展，未來本計畫之發展定位分為六大區「海洋

產業專用區：提供遠洋產業及附屬機能」、「船舶製造維修

區：發展新興遊艇產業」、「漁港機能：強化傳統漁業生產環

境」、「觀光商業機能：推廣海洋觀光遊憩」、「居住機能：

創造休閒居住空間」、「休閒機能：生態教育與休閒並重」。 
本案規劃以「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海

洋科技」、「創新材料」為四大發展主軸研提「高雄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專區」，符合興達港漁業特定區之發展定位指導。 
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

專區 

遠洋泊區西側土地 為帶動地方發展及產業轉型，規劃興達港一帶為海洋產業園

區，建立水下施工相關技術聚落，達成與地方發展共生共榮之

目標，引進之國內、外離岸風力發電相關產業。 

策
略
性
發
展
計
畫 

興達漁港

功能多元

化整體規

劃 

興達漁港遠洋漁港周

邊土地 
建立興達遠洋漁港區範圍「北休閒、南漁業」之發展模式，配

合漁港建設發展政策與趨勢，朝向社區遊憩、休閒漁業、觀光

遊憩、文化教育等多元功能，兼具漁業「生產」、民眾「生

活」及漁場「生態」等三生目標邁進，港區多元發展規劃以不

妨礙漁業活動為原則，謀求漁業及海洋休閒活動之調和發展，

促進相關產業與漁業之共存共榮。 

興達港遠

洋漁港營

運管理計

畫 

興達遠洋漁港區 提供遠洋漁船最主要之進出口與停泊基地，提高附加價值之製

造與配銷，可作為本計畫吸引產業進駐之有利條件。 

興達海洋

文化園區

開發計畫 

北以湖內排水渠及興

達遠洋漁港為界，南

至下甲路興龍橋，東

以台 17 線省道為界，

西與台電興達火力發

電廠為鄰 

藉由結合科技、休閒、遊憩、觀光、文化、教育、產業等功能

為一體，突顯區域海洋文化特色，輔導漁民轉業就業，可提高

本計畫區地方居民之收入與生活品質，達到繁榮漁村之目的。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永安鄉海

岸地區海

埔新生地

開發計畫 

北界為北溝大排出海

口、南界為中油永安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東界以現有新港海堤

為界、西界約填築至

水深-8.5m 等深線 

本案係開發一具複合機能，兼具陸域與水域之活動空間，其使

用計畫包括利用冷能之低溫科技設施、休閒遊憩設施及休閒住

宅使用，可作為本計畫產業發展之腹地，提供引進人口之居住

空間，並有利於帶動地方繁榮。 

民
間
投
資
經
營

開
發
計
畫 

興達漁港

情人碼頭

休閒園區

委託民間

經營計畫 

台 17 線省道以東、東

方路以北、正大路以

南及遠洋港區以西所

圍之區域 

以「漁業休閒文化園區」為主軸進行整體開發，突顯「海洋」

特色，創造宏觀之海濱景觀，營造出一結合農漁業、觀光、休

閒與教育體驗功能之休閒園區。運用興達遠洋漁港現有資源，

增加使用價值，並結合地方「農漁業特色」，發展休閒觀光農

業與漁業，可為本計畫引入產業增添正面助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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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興達港遠洋漁港營運管理計畫 

 

 

 

 

 

 

 

 

 

 

 

 

 

 

 

 

 

 

 

 

 

 

圖 2-2-1  上位及相關計畫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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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都市發展歷程 

興達港，舊名「新打港」，古時候稱為「堯港」，為了解決區內漁船無港停泊及

漁民們奔波之苦，政府於民國66年將該潟湖闢建為近海漁港，取名為「新打港」，而

後重新命名為「興達港」。 

民國82年5月29日興達漁港經行政院農委會以（82）農漁字第2040377A號函公告

指定為第一類漁港，依據漁港法規定其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94年12月
7日則自第一類漁港改列為第三類漁港，主管機關更改為原高雄縣政府；民國95年6月
6日再配合漁港法之修訂，改列為第二類漁港。興達漁港港內水域面積約160.5公頃，

碼頭水深最大達-8m，為台灣最大之漁港，其建港及發展沿革詳如表3-1-1所示。  

 

 

 

 

 

 

 

 

 

 

 

 

 

 

 

 

 

圖 3-1-1  興達港遠洋漁港開港後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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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興達漁港建港及漁港發展沿革綜整表 

年度 發展沿革 

69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包含近海漁港泊地 25 公頃、近海漁港港區陸地約 83 公

頃，合計共 118.68 公頃。 

76 原高雄縣政府曾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完成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86 

前高雄縣政府為配合遠洋漁港之建闢及區域發展需要，委託住都局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計畫範圍涵蓋興達漁港近海及遠洋港區、遠洋漁港區西北

側之社區發展用地及鄰近地區等。該計畫係以原有興達漁港漁業特定區（近海漁港部分）計畫為基礎，

並為配合興達遠洋漁港興建營運，提供漁業從業人口及相關產業人口之居住需求，並兼為台南都會區衛

星集居地之需要而擬定之特定區計畫。該計畫以民國 105 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為 40,000 人，計畫

範圍於東側及北側接以竹滬鹽田區為界，西北側與茄萣都市計畫區為界，西側至現有海堤，南側至距近

海漁港人口 300 公尺處，計畫面積 612.32 公頃，行政轄區包含茄萣區崎漏里在內。 

87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近海漁港部分」發布實施（八

七府建都字第 233723 號）。 

91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遠洋漁港部分」發布實施。 

93 

1.民國 93 年 4 月，前高雄縣政府考量興達漁港漁業特定區中遠洋漁港部分劃設之工業區與商業區自民國

86 年遠洋漁港工程完工後至今皆未開發使用，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中明定該工業區（編定為「工十

一」至「工二十四」）允許使用項目為「供保養修護工廠使用」、「供水產加工、冷凍製冰廠使用」及

「供漁船具工廠使用」等，商業區（編定為「商一」）允許使用項目為供與漁港有關之各型漁業公司、

漁具船具販賣、海產餐廳及一般日用品等商店為主，其目的多為遠洋漁業相關服務設施而制定。為因應

地方推動發展觀光、休閒、教育，及展示等事業，該等工業區及商業區土地亟需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以配

合興達遠洋漁港之觀光遊憩發展政策需求。因此，前縣府農業局漁業管理課以府簽方式准予將本案列入

高雄縣重大施政案件，並於民國 93 年 5 月 3 日簽准以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視為

「為配合縣興建之重大建設時」，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多功能漁港發展整體規劃）

案」。 
2.民國 93 年 7 月，前高雄縣政府同意協助海巡署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部分工業區、道路

用地為機關用地，部分工業區為道路用地，修訂機關用地【機五、機七】用途案）」，俾使約 5.6 公頃

機關用地（「機七」）供海巡署併同「機六」用地以建設海巡基地。此外，經濟部工業局考量設置遊艇

專區之政策需求，以專業分工組織與技術整合成型，提昇我國遊艇整體競爭力，並帶動興達漁港地區水

上休閒活動、增加就業機會及促進產業發展轉型等遊艇休閒及觀光漁業發展之需要，函請內政部同意辦

理「變更興建漁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部分住宅、商業區、醫療專用區、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體育場用

地、廣場用地兼作停車場使用、道路用地為工業區（供遊艇產業使用），部分道路用地變更開發方式

案）」，並於民國 94 年 8 月 23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5 次會審議通過。其中，變更工業區部

分由前高雄縣政府配合擬定細部計畫，聯外道路部分則由前高雄縣政府申請中央經費補助興闢之。 

94 

1.民國 94 年 4 月，前高雄縣政府為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多功能漁港發展整體規劃）

案」，自民國 94 年 4 月 6 日至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止，於前高雄縣茄萣鄉公所公展 30 天、於台灣新聞

報刊登 3 天，及於民國 94 年 4 月 22 日假茄萣公所召開公開說明會後，分別於民國 94 年 6 月 29 日、民

國 94 年 9 月 30 日及民國 94 年 10 月 24 日分別提至前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90 及 91 次會討論

後通過。 
2.民國 94 年 9 月，前高雄縣政府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5 次會審議結果，完成「擬定興達港漁

業特定區（工業區－供遊艇產業使用）細部計畫書」。該計畫位於興達漁港漁業特定區中心地區，變更

後為工業區及道路用地，其中，工業區部分係供遊艇產業使用，以 1－1、1－4，及 1－6 號道路及河道

北側為界線，面積 45.86 公頃。計畫目標年配合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主計畫）為民國 105 年，計畫

全區引進之就業員工數為 2,000 人。工業區內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為工業區（生產事業用

地）28.35 公頃、工業區（相關產業用地）2.66 公頃、服務中心用地 0.72 公頃、公園（兼滯洪池）0.96
公頃、綠地 4.58 公頃、停車場用地 0.63 公頃、自來水用地 0.36 公頃、污水處理場用地 0.36 公頃，及道

路用地 7.2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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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表 3-1-1  興達漁港建港及漁港發展沿革綜整表（續） 

年度 發展沿革 

95 

1.民國 95 年 1 月 1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變更興達漁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多功

能漁港發展整體規劃）案」，提請前高雄縣政府針對計畫影響分析、土地使用計畫、交通運輸與交通影

響評估、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諸項內容補充說明。前高雄縣政府於修正計畫書、圖

後，於 95 年 5 月 1 日府建都字第 0950100911 號函送處理情形。 
2.民國 95 年 5 月 2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 2 次審查，提請前高雄縣政府針對影響效益分

析、都市設計審議、交通改善措施、區域競爭與整合、防救災道路與車行動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及其他等各項應修正事項，再予補充修正。 
前高雄縣政府於修正計畫書、圖後再函送處理情形，並經納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排程審議。 

3.民國 95 年 8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40 次會議審查「變更興達漁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

多功能漁港發展整體規劃）案」，建請前高雄縣政府詳與考量是否納入近海漁業養殖功能、與台南市黃

金海岸功能重疊問題、審慎思考並與漁業署溝通興達漁港再發展之功能主軸，及補充擬變更後之觀光遊

憩區與產業專區具體開發計畫內容、統合前高雄縣防災計畫、本案周邊地區較大範圍地理位置與區位圖

等資料。 

96 

1.前高雄縣政府於修正補充資料後再函送處理情形，惟因所送資料與處置情形尚有不足處，故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於民國 96 年 1 月 9 日召開第 3 次專案小組審查，俾以建議補充相關資料內容與作法。前

高雄縣政府於補充相關資料後，再於民國 96 年 5 月 10 日府建都字第 0960111376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籍

處理情形。 
2.民國 96 年 6 月 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 4 次審查，再提請前高雄縣政府補充上位計畫

與鄰近地區發展現況之檢討分析、鄰近地區相關建設發展計畫目前發展狀況照片、適合發展之旅遊型態

類型，及歷次舉辦地方說明、座談會之過程與內容等資料。前高雄縣政府據以函送修正計畫書及處理情

形，並經納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排程審議。 
3.民國 96 年 9 月 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66 次會議，於將轉型後功能朝向海洋化，增納如何引

導既有遠洋漁業朝向遠洋觀光旅遊業發展等資料後，內政部 96 年 12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8287 號

函審議通過。 

97 
97 年 1 月 10 日，前高雄縣政府府建都字第 0960298492 號公告「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多功

能漁港發展整體規劃案）」發布實施。 

100 

1.廢止「高雄縣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其後續之土地使用計畫將待本案完成規劃後，由高雄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依其規劃結果納入現正辦理之「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辦理後續土

地使用變更。 
2.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申請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設置茄萣濕地公園）案」，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0 日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 次會審議通過，並於民國 100 年 8 月 9 日，高市府四維都發規

字第 1000086834 號函請內政部核定。 

105 

依據 105 年 11 月 28 日行政院「興達港轉作離岸風機水下基礎結構重件碼頭」會議紀錄（院臺綠能字第 
1050186148 號），為帶動地方發展及產業轉型，未來規劃興達港一帶為海洋產業園區，建立水下施工相

關技術聚落，並將興達港轉型作為海事工程之重件碼頭，達成與地方發展共生共榮之目標，將引進之國

內、外離岸風力發電相關產業，包含研發、輕加工及重加工等，及其帶動之周邊產業效益。 

106 

依據 106 年 1 月 13 日行政院「離岸風電水下基礎設施之推動規劃」會議紀錄（院臺綠能字第 1060161526 
號），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定於高雄興達港，由經濟部主政，並於高雄市政府辦理土地變更後，由本

院農委會無償撥用予經濟部。 
106 年 3 月 14 日高雄市政府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63085510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106 年 7 月 24 日高雄市政府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60375090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

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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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本計畫位於興達港漁業特定區範圍內，現行計畫為民國106年7月24日公告實施之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本專區臨港區分為第一期開發區及第二期開發區，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包括

乙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附）、產業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機關用地、停車場用

地、污水處理場用地、港埠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等，面積合計43.04公頃（第一

期開發區36.33公頃、第二期開發區6.71公頃），詳如表3-2-1及圖3-2-1所示。 

表 3-2-1  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期 

開發區 

 

乙種工業區 8.02 18.63 

乙種工業區（附） 1.90 4.41 

漁業專用區 1.45 3.37 

加油站專用區 0.76 1.77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7 6.90 

機關用地 2.23 5.18 

停車場用地 3.13 7.27 

港埠用地 2.93 6.81 

廣場用地 0.51 1.18 

綠地用地 6.36 14.78 

道路用地 6.07 14.10 

小計 36.33 84.41 

第二期 

開發區 

乙種工業區 6.14 14.27 

綠地用地 0.27 0.63 

道路用地 0.30 0.70 

小計 6.71 15.59 

合計 43.04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依後續定樁及地籍分割後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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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圖 3-2-1  計畫範圍內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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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三節 社會經濟現況 
一、人口結構 

由表3-3-1所示，計畫區所在之茄萣區崎漏里為茄萣區人口最多之地區，人

口數約為5,249人，佔茄萣區總人口數約17％。 

表 3-3-1  茄萣區各里人口綜整表 

里名 鄰數 戶數 男 女 人口數 
合計 304 10,494 15,669 14,694 30,363 
大定里 18 443 687 563 1,250 
白雲里 22 726 1,010 946 1,956 
光定里 15 382 580 519 1,099 
吉定里 16 467 659 649 1,308 
和協里 17 454 679 652 1,331 
保定里 31 1,123 1,750 1,602 3,352 
崎漏里 36 1,971 2,737 2,512 5,249 
萬福里 14 389 552 503 1,055 
嘉安里 18 645 1,037 1,010 2,047 
嘉定里 16 495 705 613 1,318 
嘉泰里 18 458 661 674 1,335 
嘉福里 13 415 615 546 1,161 
嘉樂里 22 710 1,189 1,165 2,354 
嘉賜里 34 1,434 2,243 2,192 4,435 
福德里 14 382 565 548 1,113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6年。 

二、產業 
漁港附近產業多與漁業相關，如製冰、冷凍、修護、加工、漁具、海鮮餐

廳等，主要集中於近海港區。 

（一）製冰廠 
近海港區西側有興達及信溢等2家製冰廠，提供近海漁船加冰及港區冰塊

零售服務。 

（二）冷凍廠 
近海港區西側及北側突堤碼頭計有茄興、大福進及興達漁港區漁會等3家

冷凍廠，提供水產品冷凍儲存服務。 

（三）修造船廠 
近海港區東南側臨航道處有益祥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修造船廠，為漁

船上架修護及建造新船服務。 

（四）水產加工 
近海港區附近散佈眾多家庭式簡易水產加工廠，常可於街道旁及廣場上見

到曝曬烏魚子與水產品之景象。 

（五）商業 
近海港區附近商業行為以餐廳、漁具店、船舶五金、零售商店、魚貨為主。 

（六）養殖場 
臨海岸地區有進利等多家水產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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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四節 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土地除漁港辦公室及其停車場使用已開闢外，其餘土地皆未開闢，為閒

置使用，詳如圖3-4-1及圖3-4-2所示。 

  

 

 

 

 

 

 

 

 

 

 

 

 

 

 

 

 

 

 

 

 

 

 

 

 

 

圖 3-4-1  計畫區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 

3-07 



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01－港區水域：遠洋泊區之水域，

遠眺興達發電廠 
02－機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承租給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中 

03－污1：現況為閒置未使用之空地 

04－港埠用地：港埠用地，現況為

閒置未使用之空地，尚未開闢 
05－遠洋泊區：由港區內道路遠眺

海巡署，水域部分為遠洋泊區水

域。 

06－加油站專用區：現況為閒置未

使用之空地 

07－乙種工業區(附)：現況為閒置未使

用之空地。 
08－乙種工業區：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承租給樺棋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中。 

09－乙種工業區：現況為閒置未使

用之空地。 

10－停13：現況為閒置未使用之空地。 11－停車場用地：已開闢為第二停

車場，供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使用。 

12－機4：目前為漁港辦公室使用。 

13－產專5：現況為興達港區漁會。 14－乙種工業區：整地中。 15－停車場用地：未開闢，國有財

產署承租給弘源海事工程有限公

司，置放消波塊。 
 

圖 3-4-2  計畫區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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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五節 土地權屬與管理機關 
計畫範圍土地位於高雄市茄萣區興達段，為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有償撥

用方式向台灣製鹽總廠取得之國有地，目前土地權屬均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分別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及高雄市政府海洋

局等單位所管有（詳如表3-5-1及圖3-5-1所示）。 

表 3-5-1  計畫範圍土地管理機關面積一覽表 

開發區 管理機關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34.94 81.1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59 1.3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0.51 1.18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0.29 0.67 

小計 36.33 84.40 

第二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6.14 14.27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57 1.32 

合計 43.04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依後續定樁及地籍分割後測量面積為準。 

 
 
 
 
 
 
 
 
 
 
 
 
 
 
 
 
 
 
 
 
 
 
 
 
 
 
 
 
 
 
 
 
 
 

圖 3-5-1  計畫範圍土地管理機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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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六節 公共設施現況 
一、機關用地 2 處 

計畫範圍內共有2處機關用地，其中機5用地指定為安檢、檢疫及海關等單

位合署辦公之機關用地，目前尚未開闢；部分機4用地開闢作為漁港辦公室使用。 

二、綠地 4 處 
計畫範圍內有綠15、綠16、綠17及綠18等共計4處綠地用地，唯目前皆尚未

開闢。 

三、停車場用地 2 處 
計畫範圍內有停車場用地共計2處，主要作為提供遊客休閒遊憩及漁產運銷

等車輛使用，目前僅停11開闢供漁港辦公室停車場使用，其餘皆未開闢。 

四、污水處理場用地 1 處 
計畫範圍南側有一污水處理場用地，目前尚未開闢。 

五、港埠用地 
港埠用地位於計畫範圍南側，臨港區周邊劃設。 

 

 

 

 

 

 

 

 

 

 

 

 

 

 

 

 

 

 

 

圖 3-6-1  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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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七節 交通運輸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茄萣區，其主要聯外道路為省道台17線及台17甲線，另有省

道台28線、快速道路86號等與鄰近之省道台1號、國道1號連繫，其聯外道路系統如圖

3-7-1所示；區內主要道路有濱海路、仁愛路、莒光路、民族路、民有路、民權路及順

漁路等，道路系統完善。以下分別就聯外道路系統、區內道路系統及海運系統進行說

明，如圖3-7-2所示： 

一、聯外道路 
聯外道路共有 5 條。其中 1-1 號道路即西濱公路台 17 號省道，為本特定區

主要聯外幹道，北經茄萣往台南，東可銜接路竹交流道通往台北、高雄等地。

計畫寬度 65 公尺。另有 1-2 號、1-4 號、1-7 號道路，計畫寬度皆為 30 公尺；

1-6、1-8、1-9 號道路，計畫寬度皆為 40 公尺。 

 

二、區內道路 
主要道路有濱海路、民族路、民有路、民權路及順漁路等主要及次要道路，

另為方便行人通行，酌設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與行人專用道，目前多已開闢完成。 

（一）濱海路 
濱海路為連接興達港黃昏魚市主要道路，往北可直接連接省道台17線，路

寬約30公尺，設有中央分隔島，佈設雙向2線道，路邊設有人行道。 

（二）民有路、民族路及民權路 
民有路、民族路及民權路為崎漏社區對外連接之區內道路，也是近海漁港對外

主要區內道路，路寬約15至20公尺，佈設雙向2線道，無中央分隔島。 

（三）順港路及順漁路 
順港路及順漁路為興達港遠洋漁港對外區內聯絡道路，可直接銜接省道台17線，

路寬約20公尺，佈設雙向2線道，無中央分隔島。 

 

三、海運系統－藍色公路 
2008年原高雄縣政府為增添南台灣海洋休閒風氣，規劃從真愛碼頭至高雄

市興達港情人碼頭的藍色公路路線，由真愛碼頭起連接蚵仔寮漁港至興達漁港，

目前停駛中。高雄縣市合併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依據發展策略，研擬未來20
項重要交通建設計畫，其中「南臺灣藍色公路航線營運計畫」包含闢駛藍色公

路，希望藉由真愛碼頭-興達港航線，由高雄港出海，可沿途飽覽高雄港、高雄

市沿海的美麗景致，帶動海洋休閒遊憩熱潮，執行年期為民國100年至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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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  計畫區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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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規劃構想 
第一節 發展目標及策略 

依據「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細部計畫規劃之內容，進一步對於在興達漁

港設立「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以「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

「海洋科技」、「創新材料」  為四大發展主軸，提出更完整之規劃構想與推動作法，

期能有效落實上位計畫活化興達漁港、開創新興產業、融入當地資源及地方特色，以

及提供海洋科技產業研發及製造基地之目標。 

一、計畫目標 
以「一區三中心」四大主軸進行規劃，推動興達港轉型為海洋設施海底結

構製造與輸出港，與海域環境永續共榮，促使興達港區成為綠領人才養成重鎮、

提升海洋產業創新與產業化能量，成為新興海洋材料應用實證場域。「一區三

中心」個別之功能及目標分別說明如下： 

（一）海洋工程區 
初期作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製造基地和海底基座施工船專用港埠，供應國

內離岸風電設置案，培植技術能量，帶動國內供應鏈及相關產業。長期則希望

發展成大型海洋設施海底結構設計製造基地，並佈局亞太地區市場 

（二）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 
初期配合離岸風電政策目標，滿足短期人力需求，推動人力供給在地化，

規劃建置國際級海事工程人員培訓中心，除了國際風能組織 (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要求之五項基本安全訓練外，還包括船舶操作、吊掛、風

力機安裝、海事工程營運維護等工程施工與營運維護專業人才訓練，長期將透

過產學研訓平台，培養風電產業高階人才，提升既有我國海事工程水準，並將

配合海洋科技產業需求，辦理學校與產業橋接之培訓課程。 

（三）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善用興達港優勢與周遭產學研資源，結合國內精密機械、半導體和ICT科

技，應用於船舶和水下載具，服務潛艦、遊艇、海洋工程與海水養殖等產業，

以帶動新興產業、育成新創企業為目標，成為國內海洋科技產業最重要之跨領

域整合應用平台。 

（四）海洋科技工程材料研發及認證中心 
結合國內法人及學術機構共同設置，針對先進材料檢測認證缺口，建置海

洋工程材料研發及測試認證迫切需要之共通性軟、硬體設施，並將建立新材料

特性資料庫與風險模型知識庫，連結現有資料庫，成為海洋科技工程材料資訊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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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內容說明 

（一）海洋工程區 
本區域將引進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廠房，發展成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基地，

並要求未來遴選廠商於廠房設計時需與週邊情人碼頭景觀結合。海洋工程區規

劃開發內容包括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建設之重件碼頭及生產廠房。 

（二）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 
為配合我國「風力發電4年計畫」政策，培育離岸風電船舶上之施工人員，

創造綠領人才價值，建構本培訓中心為亞太地區先進海事工程訓練與驗證基地，

促進人力供給在地化，提升既有我國海事工程水準，以支援離岸風電海事工程

產業發展，並促進海上勞動環安衛條件與國際接軌，短期重點工作包含： 

1.國際合作：遴選國外合作機構，建立合作模式培訓種子師資。 

2.軟硬體建置：按照國際規範和風場開發商或風力機製造商之要求，建立國際級硬體

設施、訓練裝備與訓練教材(含軟體)。 

3.國際認證：訓練中心、講師與課程取得國際風能組織(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和廠商認證。 

4.人才培訓：透過職訓體系，基層操作/施工人員以專班訓練方式於國內進行短期密集

之培訓。進階課程、中高階運維人員送至風場開發商認可的國外訓練中心受訓，滿

足離岸風電海事工程專業執照人力之需求。 

中期重點工作則將與風場開發商或國際訓練機構合作，開設專業證照課程

與進階專業課程，同時評估運用透過國際合作計畫，送種子人員至國外受訓，

培育國內進階課程師資。長期重點工作將透過學校體系，開辦學程培育海洋科

技相關人才，並建立產學研訓連結平台，並媒合人才至各國風場工作。 

（三）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 
面對國內特殊地理環境，針對離岸風電水下基礎所需工程和防蝕技術進行

研究，同時利用專區鄰近中油天然氣(LNG)接收站冷能，結合當地養殖漁業，

運用於養殖高價值之魚種和貝類。另因應基因工程研發之世界潮流，利用海洋

生物基因資訊研發培育製藥、養殖等相關產業，適時引進新產業，發展我國海

洋經濟。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區參考國外類似研究機構設施，預計建置大型

實驗用水槽，以作為水下潛水器研發、水下感測技術、水下通訊技術及其他各

類水下結構實驗驗證所用，實驗水槽除了需要有足夠的容量及深度外，尚需配

合造浪與造波設施，以模擬於台灣海域實際運用之狀況。 

（四）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認證中心 
台灣多地震與颱風，洋流強及高溫、高濕的環境特性，對於風力機結構之

強度考驗甚鉅，新材料及製程之研發，可達到台灣特殊地理環境之要求，爰此，

需視國家發展之整體需要型塑海洋工程相關材料，包括開發更低成本的耐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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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材、開發水下載具市場等，並結合在地產學研研發平台，規劃與國際海洋工

程相關材料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建立實質合作關係，以提昇國內產業與國際化認

證接軌的效率，降低廠商進入國際海洋市場的阻力。 

三、執行策略 

（一）海洋工程區執行策略 

1.現況分析 

（1）台灣陸上鋼結構物製造技術成熟，並可供應大部份材料，具備製造海洋設施

海底結構潛力，但實際施作經驗仍不足。 

（2）海洋設施海底結構整體製造流程，其第三方認證規範與陸上不同，亟需引進

成熟量產技術，及建立認證能量。 

（3）目前興達港碼頭、港池深度和航道寬度需要整建，才能作為海洋設施海底結

構運輸及施工港口。 

2.短期策略 

水下基礎結構製造產業有很高的資金門檻並要有合適的重件碼頭配合出貨，

因此需要政府與民間企業分工合作，共同建置水下基礎工程區。透過遴選適當

之主導廠，政府提供土地供廠商租用，並負責碼頭整建和港池浚深等工程費用，

再以租金方式逐年回收，由遴選之廠商與國際廠商合作，引進相關技術，並建

立國產化供應鏈，扶植國內水下基礎結構製造產業。 

3.中期策略 

奠基於水下基礎製造產線的製作技術，逐漸擴大產品範圍至海上變電站、

海上鑽油平台、船艦、大型橋梁構件等大尺寸重型結構件，建置其他類型海洋

設施海底結構(水下基礎)施工專用碼頭，提供施工船隊裝載、補給及維修。 

4.長期策略 

放眼亞太地區離岸風電市場，透過產學研合作，共同開發改善海洋設施海

底結構相關技術與工法，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製造成本和提升防蝕技術，強

化國際市場競爭力。此外，透過製造經驗之累積，逐步建立大型海底結構設計

能力和國產化模擬分析軟體，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二）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執行策略 

1.現況分析 

（1）台灣離岸風電兩大產業聯盟Wind Team和 Marine Team ，主導廠皆在高雄市，

在高雄設立人才培訓中心有其必要性。 

（2）民國114年我國離岸風電設置目標為3GW，按國外經驗估算，僅海事工程即需

6,000人，國內有經驗人力估計不到100人，人力缺口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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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策略 

推動與國際風能組織(GWO)和其他國際規範要求之訓練機構之合作，建立

合格的訓練中心，包括硬體設施、教具、管理制度、師資和行政作業等項目。

協助國內海事工程施工人員快速取得專業證照，特別是關鍵作業項目如自升式

平台操作、海上吊裝作業操作、動態定位系統操作、水下銲接等。船員和潛水

人員之訓練則搭配國內現有船員訓練機構之設施，再佐以施工船舶之特定要求

課程。 

3.中期策略 

取得開發商或風力機製造商授權，開設特定需求課程，包括風機安裝。並

視風場開發商進度開設施工技術相關課程，例如海纜鋪設、拋石、打樁、灌漿、

水下無人載具操作等。基於風機運轉至少 20 年之久，為因應後續營運護維需

求，需培育高階管理儲備人才，因此預計開設包括離岸風場運維策略和離岸風

場遠端監控等進階課程。 

4.長期策略 

為維持離岸風電產業和海洋科技產業永續發展，需不斷有新人進入產業，

因此長期仍需與學校合作，建立產學研訓連結平台，透過正規教育體系，培育

風電產業進階設計經營人才和海洋科技產業化相關人才，特別是海洋科技產業

所需之製造、檢驗與驗證技術等方面人才是目前國內較缺乏的，需要長期累積

經驗才能與國際同步。 

（三）海洋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執行策略 

1.現況分析 

（1）水下基礎施工、風場運維和海洋資源運用等都需要水下觀測、監測與通信技

術，國內精密機械、半導體和ICT科技相當發達，與海洋科技結合，可開發應

用於船舶、水下載具、潛艦、遊艇、海洋工程與海水養殖等產業之相關技術

和產品。 

（2）水產養殖產業為國內重要產業，但近年產值逐漸衰落。可效法國外養殖業採

多角經營，養殖微藻等新作物，運用於生技產品、減碳及生質能源等創新領

域，協助廠商轉型。 

（3）中油永安廠區液化天然氣(LNG)冷能之運用已有基礎，興達港具地利之便，可

持續深化研究。 

2.短期策略 

運用興達港場域條件，滿足國內海洋科技研發場址、設備需求，建置共通

實驗室以協助產業化工作。發展與水下基礎相關之水下科技和防蝕技術等項目，

評估適合以冷能水低溫培育之高級魚種，以及盤點鄰近養殖業者之能力和需求。

為使執行內容更周全，預計邀集國內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產業界以及學研機構

的專家或主管，組成海洋科技匯智聯盟，定期審查研發內容，並尋求合作研究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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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期策略 

結合國內學研組成聯盟，推動新興海洋科技產學合作研究計畫，開發先進

技術應用。積極參與全球研究，推動國際技術在地化示範研發，以及新興海洋

科技商業化模式，促成衍生公司或新創企業。 

4.長期策略 

建立新創產業育成及試量產平台，運用學研能量精進產品開發，與其他創

業平台或加速器連結，推動海洋生物科技產業化和海洋科技服務化相關工作，

推動新創公司邁向國際頂尖行列。 

（四）海洋科技材料及認證中心執行策略 

1.現況分析 

（1）海洋科技材料發展趨勢必須符合環境、成本及人性，以長時效、綠色化、智

慧化和低維護為開發重點。 

（2）抗海水腐蝕與龜裂為海洋工程材料重要課題，需結合應用情境(case-by-case)，
整合材料、試驗、分析、預測、回溯等技術，才能加速落實在地化應用，國

內之抗蝕技術與研究已有相當基礎，惟缺乏更多樣性之應用實證。 

（3）海洋運輸及維護成本高昂，更受到環境氣候影響，必須開發穩健的材料應用

技術，降低工程風險及營運成本，才能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2.短期策略 

聯合國內學研能量，針對關鍵材料開發檢測認證缺口，建構相關軟、硬體

及技術能量，並朝可以多單位、多試片、長時間的海洋材料專用實驗室規劃，

以補足國內學研界現有材料實驗室未逮之處，建立彼此連結，避免資源重複投

資。 

3.中期策略 

推動產學研聯盟，積極開發或引進先進材料，推動示範應用，促成企業創

新。同時規劃與國際海洋工程相關材料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建立合作關係，以提

昇國內產業與國際化認證接軌的效率，降低廠商進入國際海洋市場的阻力。 

4.長期策略 

基於極端氣候日益頻繁，以及因應台灣特殊地理環境之需求，需長期動態

調整海洋環境資料，開發滿足我國海洋工程需求之相關材料。將與國際實驗室

合作，建立國內在地化海洋環境材料應用特性資料庫，發展風險評估大數據工

程模型，穩健維護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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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規劃構想 

四、預期效益 
本計畫若能順利推動開發，預計將創造之直接經濟效益，包括增加直接財

務效益、經濟產值、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政府稅收外，間接社會效益包括提升

城市形象及增加國際競爭力、帶動興達港及高雄市茄萣區發展、促進綠能產業

發展等。 

（一）利用高雄在地優勢，發展離岸風電供應鏈重鎮，包含：上游（鋼材、樹脂

等）、中游（水下基礎、海纜、零組件等）、下游（海事工程、調查、顧問、

運維等）產業。 

（二）融入在地資源及地方特色，發展海洋科技產業研發及製造基地，除可有效活

化興達漁港，更可增加在地化產值及就業人口，對離岸風電推動及其本土化

供應鏈發展具相當助益。 

（三）預計可創造水下基礎直接產值超過 1,000億元（109~119 年），可創造 480個
直接與間接人力需求，並帶動我國海事工程產業產值約 6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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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規劃構想 

第二節 規劃構想 
規劃內容分為二期開發區辦理，開發內容說明如下： 

一、第一期：海洋工程區。 

二、第二期：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海洋科技及創新材料，以利海洋產業永續經營。 

本府於民國106年7月2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檢討前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131.406公頃，約占總計

畫面積之21.46%，檢討後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提高為173.714公頃，約占總計畫面積

之28.36%，顯示計畫區開放空間面積足夠，且符合都市計畫法第45條之規定。 

爰此，「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為給予遴選得標廠商較具彈性之開發方式

及土地利用，二期開發區全區變更為坵塊完整之海洋產業專用區。 
 
 
 
 
 
 
 
 
 
 
 
 
 
 
 
 
 
 
 
 
 
 
 
 
 
 
 
 

圖 4-2-1  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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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內容 

第五章  變更內容 
第一節 變更理由 
一、依我國離岸風電推動時程，預期以「海洋工程」、「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海

洋科技」、「創新材料」為四大發展主軸於興達港規劃設置「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

專區」。 

二、港埠屬性適合發展海洋關聯性產業使用，得活化高雄興達漁港，開創高雄新興產業，

融入當地資源及地方特色，增加在地化產值及就業人口，並提供海洋科技產業研發及

製造基地。 

三、整體開發內容包括二期開發區，第一期開發區為海洋工程區，規劃作為離岸風電水下

基礎基地、第二期開發區則引入「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驗證中心」、「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及「海洋科技工程材料創新研發及認證中心」，以利海洋產業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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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內容 

第二節 變更內容 
一、第一期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內乙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附）、漁業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污水處理場用地、機關用地、停車場用地、港埠用地、綠地用

地及道路用地為海洋產業專用區（附），變更廣場用地為道路用地，詳如表5-2-
1、表5-2-2及圖5-2-1所示。 

二、第二期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內乙種工業區、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為海洋產業專

用區（附），詳如表5-2-1、表5-2-2及圖5-2-1所示。 

表 5-2-1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興達港漁業

特定區計畫

碼頭後線周

邊土地 

（第一期） 

乙種工業區 8.02 

海洋產業

專用區

（附） 
27.56 

1. 依我國離岸風電推
動 時 程 ， 預 期 以
「 海 洋 工 程 」 、
「海洋科技工程人
才培訓」、「海洋
科技」、「創新材
料」為四大發展主
軸於興達港規劃設
置「高雄海洋科技
產業創新專區」。 

2. 港埠屬性適合發展
海洋關聯性產業使
用，得活化高雄興
達漁港，開創高雄
新興產業，融入當
地 資 源 及 地 方 特
色，增加在地化產
值及就業人口，並
提供海洋科技產業
研發及製造基地。 

3. 整體開發內容包括
二期開發區，第一
期開發區為海洋工
程區，規劃作為離
岸風電水下基礎基
地、第二期開發區
則引入「海洋科技
工程人才培訓及驗
證中心」、「海洋
科技產業創新研發
中心」及「海洋科
技工程材料創新研
發及認證中心」，
以利海洋產業永續
經營。 

 

附 帶 條

件 ： 計

畫 範 圍

內 由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

乙 種 工

業 區

（ 附 ）

變 更 為

海 洋 產

業 專 用

區 之 部

分 ， 應

負 擔

3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

於 申 請

使 用 執

照 前 ，

優 先 抵

充 綠 16
用 地 及

部 分 綠

15 用

地 ， 無

償 捐 贈

予 高 雄

市 政

府。 

乙種工業區（附） 1.90 

漁業專用區 1.45 

加油站專用區 0.76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7 

機關用地 2.23 

停車場用地 3.13 

港埠用地 2.93 

道路用地 3.88 

綠地用地 0.29 

廣場用地 0.51 道路用地 0.51 

小計 28.07 - 28.07 

興達港漁業

特定區計畫

碼頭後線周

邊土地 

（第二期） 

乙種工業區 6.14 
海洋產業

專用區

（附） 
6.71 綠地用地 0.27 

道路用地 0.30 

小計 6.71 - 6.71 

註：實際面積應依後續定樁及地籍分割後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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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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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內容 

表 5-2-2  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開發區 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第一期 

乙種工業區 8.02 -8.02 0.00 

乙種工業區（附） 1.90 -1.90 0.00 

漁業專用區 1.45 -1.45 0.00 

海洋產業專用區（附） - +27.56 27.56 

加油站專用區 0.76 -0.76 0.00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7 -2.97 0.00 

機關用地 2.23 -2.23 0.00 

停車場用地 3.13 -3.13 0.00 

港埠用地 2.93 -2.93 0.00 

廣場用地 0.51 -0.51 0.00 

綠地用地 6.36 -0.29 6.07 

道路用地 6.07 -3.37 2.70 

小計 36.33 0.00 36.33 

第二期 

乙種工業區 6.14 -6.14 0.00 

海洋產業專用區（附） - +6.71 6.71 

綠地用地 0.27 -0.27 0.00 

道路用地 0.30 -0.30 0.00 

小計 6.71 0.00 6.71 

合計 43.04 0.00 43.04 
註：實際面積應依後續定樁及地籍分割後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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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後計畫 
一、第一期開發區 

第一期開發區內變更後劃設27.56公頃之海洋產業專用區（附）及公共設施

用地共8.77公頃（包括綠地用地6.07公頃及道路用地2.70公頃），變更後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詳表5-3-1及圖5-3-1所示。 

 

二、第二期開發區 
第二期開發區內變更後劃設6.71公頃之海洋產業專用區（附），變更後詳

表5-3-1及圖5-3-1所示。 

表 5-3-1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期 
 

海洋產業專用區（附） 27.56 64.03 

綠地用地 6.07 14.10 

道路用地 2.70 6.27 

小計 36.33 84.41 

第二期 海洋產業專用區（附） 6.71 15.59 

合計 43.04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依後續定樁及地籍分割後測量面積為準。 
 
三、道路系統與公共設施計畫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為給予遴選得標廠商較具彈性之開發方式及土地利

用，二期開發區全區變更為坵塊完整之海洋產業專用區，目前區內聯外道路系

統仰賴海洋產業專用區與綠15用地間夾之「一-9號」道路（40公尺），向東得接

台17線道路往大湖及阿蓮地區，或往北承茄萣及台南地區。另本案不予於區內

配置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故未來專區內衍生之公共設施需求，如停車、加

油站、污水處理等，須以內部化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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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變更後示意圖 

5-06 



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一節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規定 

專區內部分乙種工業區（14.16公頃）變更為海洋產業專用區，經本府認定符合都

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12點規定，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需求，且本案全

部為公有土地，變更前後使用強度與項目一致（建蔽率70%、容積率210%），故除具

附帶條件之乙種工業區（1.90公頃）外，其餘乙種工業區變更免予回饋。 

一、第一期 
第一期開發區總面積為36.33公頃，區內由乙種工業區（附）、污水處理場

用地、機關用地、停車場用地、港埠用地、道路用地及綠地用地等分區及用地

（合計17.33公頃）變更為海洋產業專用區部分之變更負擔比例為30%，其變更

負擔面積共約5.20公頃，應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優先抵充第一期開發區東南側

4.24公頃之綠16用地及0.96公頃之部分綠15用地，無償捐贈予高雄市政府。 

二、第二期 
第二期開發區總面積為6.71公頃，區內由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

用地（合計0.57公頃）變更為海洋產業專用區部分之變更負擔比例為30%，其變

更負擔面積共約0.17公頃，應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優先抵充第一期開發區東南側

0.17頃之部分綠15用地，無償捐贈予高雄市政府。 

 

第二節 開發方式與主體 
由經濟部能源局擔任開發主體，計畫期程自106年至109年，預計總經費約新台幣

55億元，由經濟部能源局逐年編列預算辦理，而計畫範圍內4.24公頃之綠16用地及

1.13公頃之部分綠15用地，以變更負擔回饋方式無償捐贈土地予高雄市政府。 

 
第三節 經費來源 

海洋產業專用區之開發由經濟部能源局編列預算支應；區內之綠地用地由高雄市

政府逐年編列預算開闢。 

表 6-3-1  實施進度及經費說明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千元） 
主辦單位 

經費 
來源 撥用 捐贈 其他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綠16用地 4.24  ●  － 84,800 84,800 
高雄 

市政府 

逐年

編列

預算 
部分綠15

用地 1.13  ●  － 22,600 22,600 

合計 5.37    － 107,400 107,400 － － 
註：1.以上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需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2.本表所列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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